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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082号提案的答复
林中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青年回归乡村创业扎根，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人社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稳就业、保民生的系列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政府宏观引导和政策扶持作用，不断健全创业支持体系，鼓励青年群体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健全创业支持体系

（一）落实补贴政策。创业培训补贴：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可参加创业意识培训、创办（改善）企业培训、网络（电商）创业培训，培训合格取得就业创业培训合格证的，分别按照200元/人、1000元/人、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缴纳培训费用的个人或垫付创业培训费用的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创业培训补贴。创业（开业）补贴：针对大中专学生，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5000元的开业补贴。

（二）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青年创业者，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属于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110%；所创办的企业属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400万元。以上三种贷款均采用财政贴息和个人自付利息相结合的办法，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着力对接省返乡创业投资母基金，加紧筹备设立子基金，目前已推动唐河县、镇平县建立县级返乡创业投资基金，镇平县标点食品有限公司获得省投资基金400万元支持。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作部署，陆续开展2025年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支持项目征集，推荐优秀项目获得省级投资基金资金支持。

二、完善创业服务架构

不断加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依托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就业服务站，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4979个村级就业服务站，为回乡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同时，革新创业培训方式，大力推行“课堂培训+创业实训”模式，积极开发互联网+创业培训，增强创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强化示范带动效应
有序推进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示范项目、示范乡镇建设，以创建促进发展。近年来，镇平县等6个县被评为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16个示范园区、25个示范项目、39个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被评为省级，累计获得奖补资金超2900万元。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深挖服务潜能、提升服务水平，通力协作、持续用力，多措并举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我市人社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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